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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2)2397/98-99(02)號文件

㆗西區臨時區議會議員就㆗西區臨時區議會議員就㆗西區臨時區議會議員就㆗西區臨時區議會議員就

「強制規定成立業主立案法團的建議及委任和終止委任大「強制規定成立業主立案法團的建議及委任和終止委任大「強制規定成立業主立案法團的建議及委任和終止委任大「強制規定成立業主立案法團的建議及委任和終止委任大

廈經理所需的份數」提交的書面意見廈經理所需的份數」提交的書面意見廈經理所需的份數」提交的書面意見廈經理所需的份數」提交的書面意見

陳捷貴先生陳捷貴先生陳捷貴先生陳捷貴先生（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同意兩項建議，強制性成立業主立案法團及對有關問題大廈要求聘用管理

公司。處理應靈活點，有㆒定寬限期給業主自行解決、協商、籌組，不過

政府有關部門應多予輔助。

區艷龍女士區艷龍女士區艷龍女士區艷龍女士

小型樓宇業主立案法團的帳目亦應由合資格的會計師審計，因為法例應㆒

視同仁。

陳財喜先生陳財喜先生陳財喜先生陳財喜先生

修訂的方向值得支持，法例之修訂之外，對大廈管理支援及工作的部門，

應該重新整合，作出統籌。

陳特楚先生陳特楚先生陳特楚先生陳特楚先生

A. 強制規定成立“業主立案法團”（以㆘簡稱“法團”）：

本㆟原則㆖同意鼓勵成立“法團”，不應以行政手段“強制”成立。不

反對在新落成的大廈規定成立“法團”。現時市民普遍對法團及管理委

員會工作認識不深，政府專責大廈法團的民政事務處職員對大廈管理知

識薄弱，未能給予各大廈所需的專業支援，勉強成立“法團”可能會引

致委員會主席及委員會成員因工作㆖的問題而集體辭職。本㆟覺得政府

急切需要的是堵塞 BMO 法例漏洞對物業管理公司，如工作㆖違反 BMO

第 344 章內附表 5． 6． 7 規定的罰則及執法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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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委任和終止委任大廈經理所需的份數：

現時 BMO 附表 7 第 7 段內容市民難以理解，應盡早處理。“委任與終

止”的方案應分開處理，委任經理㆟可藉合法程序召開的業主大會以大

多數票數通過便可。終止委任經理㆟在某些大廈會遇到困難，特別是有

單㆒業主擁有超越 30%業權份數，故此本㆟覺得應定於不少於 30%業權

份數而不是 50%表決通過便有效。

張有洪先生張有洪先生張有洪先生張有洪先生

(a) 大廈必須超過㆒定單位數量方有此需要，如果是單位很少，則無此必

要。建議： 30 個單位以㆖方受此管制。

(b) 大廈管理問題十分複雜，就算成立法團，如果委員們不合作，也不㆒定

能解決問題，而且如果無㆟肯做委員，因為要負責任，則政府又如何處

理？建議：如果㆟數不夠或無㆟肯做，則民政事務處可代為執行，但在

迫不得已㆘。

(c) 大廈開支及購買保險必須有㆒套監管制度，防止貪污。有關保險公司可

申請入㆒名單，而所有保費劃㆒公價，由法團自由選擇。

(d) 大廈維修標準，以最低可接受之標準，不能最高或奢侈。

鄭麗鄭麗鄭麗鄭麗 女士女士女士女士

(a) 建議民政事務局負責處理市民對管理公司的投訴，並制定對管理公司的

指引，可公開譴責及將管理公司評級，以分數決定其質素。

(b) 法團應購保險，政府應規定最低保額。

(c) 被授權者應被視為出席者。

(d) 業主身分有變時，業主應向法團秘書登記方可投票。

(e) 管理權（即繳交管理費）與業權比例應為㆒比㆒。

鍾蔭祥先生鍾蔭祥先生鍾蔭祥先生鍾蔭祥先生

本㆟認為強制成立業主立案法團的建議很難執行，因為假如大廈內沒有㆟

願擔任法團工作，那麼如何執行呢？除非有㆟願意擔任法團工作，則可以

考慮免去規定業主份數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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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委任和終止大廈經理所需的份數，本㆟認為可以分開處理，委任要合法

之業主大會㆟數之份數，而終止委任則可由大廈法團委員會決定，無須業

主大會通過。

熊永達先生熊永達先生熊永達先生熊永達先生

本㆟不反對有關建議，惟

(a) 法例必須訂明民政事務署必須協助有關業主成立法團。

(b) 政府有關部門應成立㆒個專責支援業主立案法團管理委員會的跨部門

組織，協助法團進行管理工作。

林乾禮先生林乾禮先生林乾禮先生林乾禮先生

支持各大廈成立業主立案法團，但政府要提出充足資源給有關部門，例如

民政事務處，讓他們可以提供協助給各法團。

葉國謙先生及楊位款先生葉國謙先生及楊位款先生葉國謙先生及楊位款先生葉國謙先生及楊位款先生

規定新建樓宇自動／必須成立業主法團

本㆟在現階段不表贊同。政府目前對業主支援嚴重不足，而市民對大廈

管理的意識亦十分薄弱。故此，除非當局能為業主提供足夠的援助，以及

市民的管理意識有所提升，否則有關建議不應予以施行。


